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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取手机
4岁半女童走失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南汇海滩，是上海市距离
东海最近的一片公共沙滩，这几天因为4岁女童走
失事件，这片海滩走进了大众视线。

记者看到，这片海滩的海岸线长5公里左右，可
供游客玩耍的区域并不大。

回忆事发时的情景，其父黄先生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当时女儿在海边玩得很开心，就想给她记
录一下，但是自己的手机没带在身上，想回去取一
下。离开前，他曾嘱咐女儿说“你就在这里等我，爸
爸拿手机给你拍几张照片”，女儿说“好的”。跑回去
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手机没电了，再加上孩子妈妈和
姥姥担心，敦促他赶紧回去，于是手机也没带就回
了。回到原位时，他没见到孩子，寻找无果后报警。

10月6日，上海警方发布通报称，初步排除了女
童被他人带离海滩的可能。其在原地等候约10分
钟后，向水边走去，在水边摔倒后消失在海浪中。

该事件发生后，上海警方组织消防、蓝天等多方
救援力量进行搜救，无人机配合搜救人员对该区域
进行了大范围搜寻。

10月9日晚，现场搜救还在继续，期待黄元芯能
平安回家。

守护孩子安全
家长记住一个角度很关键

在为黄元芯担心的同时，有网友提出，独自带孩
子外出时，经常会遇到难以兼顾的情况。如何在公
共区域内确保孩子安全，也成为家长们谈论的话题。

10月9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家勇
向记者表示，在公共区域，监护人应该全面履行未成
年人监护责任，不能在没有替代监护人的情况下让
孩子长时间离开视线。同时，对孩子要经常进行安
全教育，观看安全教育视频，让孩子提高应急反应能
力也很重要。“平时，要教会孩子记住亲人的电话号
码、家庭住址、家人姓名等重要信息，不要轻易与可
疑陌生人打交道。”张家勇说。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
长、哈灵教育创始人陈哈利则提到，作为未成年人特
别是幼儿的家长，要时刻把孩子的活动范围控制在
自己的视线范围内，这是防止孩子走失最有效的方
法。陈哈利介绍，在公共区域孩子应该与父母或监
护人保持手牵手的状态，在人员密集地区，更建议父
母将孩子抱起来，避免被人流冲散。到人员不密集
的区域游玩时，要让孩子走在前面，保持在45°视
线范围内，这个范围内有利于父母随时注意孩子的
情况，并及时采取措施。对于年龄小的孩子，可以给
孩子穿上醒目的衣服或在衣服、背包里放置写有父
母信息及联系方式卡片。也可以考虑给孩子佩戴定
位手表或使用手机等技术手段，以便在孩子走失时
能够及时找到他们的位置。在外出前，还应教育孩
子如何保护自己，不要随意与陌生人交谈，遇到需要
帮助时可以向警方求助。一旦出现孩子走失等情
况，建议家长第一时间报警。

对孩子监护严重失职
可被追究刑责

在梳理此事件的网友留言中，有网友提到，因家
长失职造成的孩子受伤或死亡，真的不需要追责吗？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具有监护职责，怠
于履行该职责致使未成年人死亡，也就构成过失致
人死亡罪。因此在类似事件中，不排除父母构成过
失致人死亡罪的可能。但在司法实践中，考虑到监
护人的孩子已经去世，对监护人施加刑罚无疑是“雪
上加霜”，因此一般不会认定为犯罪。

针对此事件，付建称，在本案中，失职问题是制
度构建所不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父母重视起未成年
人的安全，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同时，建议监护人
的失职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起到警示作用，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认为，在很多未
成年人受伤害的案件中，普遍存在家庭重视程度不够
的问题。这就需要司法机关对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及合法权益，或者不履行监护职责致未
成年人处于危困状态等监护侵害行为，依法积极督
促、支持起诉，甚至提起公益诉讼。同时，未成年人民
事权益司法保护机制与负责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日常
保护的相关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协调、合作机制应
落实到位，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的家庭、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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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孩子安全

痛定思痛
谁人之过

10月9日，上海的天气一会晴
一会雨，南汇海滩的海浪拍击着岸
边。截至当天18时40分，黄元芯

已在这片海滩走失120个小时。随着时间的
推移，关注此事的网友都揪着心。也有越来越
多的网友提出，此类事件并非个例，这其中，
“四川男童泳馆溺亡”也是一个热点事件。

如何在公共区域关注孩子的安全，监护人
失职是否也应该被追究责任，周围人是否有救
助义务等问题引发关注。10月9日，记者通过
采访幼儿教育专家、律师等，对该事件存在的
相关疑问进行了解析。

男童在游泳馆溺亡
数分钟无人发现异常并施救

监控视频显示，事发于10月1日14时20分许。当
时，一名男童抱着游泳圈翻身后，双手脱离了游泳圈，之
后在水中不停地挣扎。在一分多钟后，男孩没有了动静，
身体沉入水中。有多名大人和孩子也在泳池内，但均未
发现这一异常。当日14时28分许，男童被一旁的成年
男子发现，并将他捞起；14时30分许，现场多人开始对
这名男童进行抢救。

10月9日，记者采访获悉，事发时，游泳馆的救生员不
在现场。该游泳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救生员当时有事离
开了一下”，发现男孩溺水后，游泳馆的专业救生员和在现
场的一名医生对其进行了施救。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男孩
是由一个成年人带到游泳馆的，具体是谁不知道。该游泳
馆的经营者回复记者称，“这个事已经处理好了。”

10月9日，盐源县教育和体育局、盐源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布通报：目前，已关停涉事游泳馆，并成立事件调
查组开展相关核查调查工作，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
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周围的人是否
有责任和救助的义务？

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表示：孩童安
全无小事，作为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保护、教育职责；作为
游泳馆的经营者、管理者，必须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作为
普通群众虽无法定义务或先行行为引起的救助义务，但也
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避免或者阻止身边发生类似悲剧。

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张天鸿律师分析说，对于视频
中儿童溺水时，旁观的男子没有实施救助是否应该承担
责任这个问题。这得从几方面考虑，若该男子没有法定
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或者没有接受孩子父母的委托照
顾孩子，也不是游泳馆的工作人员，在此情况下该男子是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救助义务的，无需承担相关责任。相
反，若该男子是游泳馆的工作人员或者接受孩子父母的
委托，不管是有偿还是无偿的帮忙照看孩子，在这种情况
下，该男子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师介绍，除游泳馆经
营者外，他人是否承担责任，主要看其是否负有法律上的
作为义务。根据媒体报道，溺亡儿童系由成年人带来。
若该成年人系儿童监护人，其监护不力，应承担一定责
任。若非该儿童监护人，其带领儿童前来游泳的先行行
为，也赋予其作为义务，其照护不力，存在疏忽，也应当承
担一定责任。与此同时，游泳池中的其他泳者，法律并未
赋予其作为义务，不应承担责任。

游泳馆及救生员
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张天鸿律师解释说，就法律规定上而言，经营者应当
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也就是说，若视频中的游泳馆作为一个营利性收费的
经营性场所，对场地的安全具有保障义务，在视频中游泳
馆配备的安全人员不到位，未时刻注意场馆内的动静，未
尽到管理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林小明律师介绍，从整个事件过程来看，溺亡孩童的
监护人可以要求负有相应安全保障义务的游泳馆或者其
他未尽到职责者承担责任。同时，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
可以根据规定对涉事场馆进行处罚。

张柄尧律师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溺亡事故发生
时存在救生员不在场及该游泳馆水上救生员配备可能不
符合国家标准等情况，包括救生员等相关责任人员，还可
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男童的监护人或陪同人
需要担责吗？

林小明律师介绍，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倘若溺亡
孩童由其法定监护人比如父母带到游泳馆，且因其疏于
照看引发溺亡，则其父母具有相应责任；倘若该孩童由其
他成年人带至游泳馆并发生溺亡后果，该成年人因其先
行行为而具有照看救护义务，孩童父母可以要求未尽相
应责任的该成年人承担相应责任。

张天鸿律师认为，若游泳馆并未禁止未成年的父母
或陪同人员进入游泳馆，或已在游泳馆的醒目位置作出
未成年人需监护人或者陪同人员陪护游泳的风险提示，
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人游泳时，父母或者陪同人员也是
监护人和看管义务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也会承担一定
的侵权过错责任。相反，若游泳馆采取教练课时收费的
形式，游泳馆提供教练义务，这时等于家
长将监护权暂时转移给游泳馆，此时游
泳馆应当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

据上游新闻据上游新闻、、红星新闻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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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半走失女童黄元芯

事发现场，红圈处为溺亡男童。（监控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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